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台湾公司设立登记指南 

 

如非另有说明，本指南所述“台湾公司”，系指根据台湾《公司法》及《商业登记法》设立

登记的有限公司。 

本指南专为本事务所之客户而编制。旨在给予拟在台湾设立登记公司之人士，对《公司

法》就设立登记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认识。本指南所提供的，仅属一般性参考数据，如有

疑问或希望获得更详尽的数据，可直接征询本会计师事务所。   

如客户希望了解台湾公司设立登记后的各项维护责任，可以参阅本事务所编制的“台湾公

司维护指南”。 

本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广泛及私人性有关公司设立、审计、税务、会计等服务，并提出改

善财务管理之意见。  

本会计师事务所诚意为阁下提供最新资料及优良服务。   

启源会计师事务所 

香港执业会计师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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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股东出资转让 

 

一、 股东出资转让变更程序 

 

第一步：若为股东出资转让，应经原股东过半数之同意，股东同意书应由同意之

股东、新加入股东及退股股东亲笔签名，不同意之股东有优先受让权，

如不承受，视为同意转让，并同意修改章程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事项;若

为有限公司董事出资转让，则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股东; 

第二步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修正公司章程; 

第三步: 向经济部办理股东出资转让之变更登记; 

第四步：向国税局办理公司变更之营业人变更登记; 

 

二、 股东出资转让注意事项 

 

1、 公司董事非经其他全体股东同意，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份，转让

于他人。 

2、 若转让之股东为外资股东，需向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报备后始可转让。 

3、 若法院依强制执行程序，将股东之出资额转让于他人时，应通知公司及

其他全体股东，于二十日内，前述方式，指定受让人，逾期未指定或指

定之受让人不依同一条件受让时，视为同意转让，并同意修改章程有关

股东及其出资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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